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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哈尔滨

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报告书（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2020年9月30日，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安动力” 、“上市公司” 或“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出具的《关于对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信息披露的问

询函》（上证公函[2020]256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对《哈

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草案》” ）等文件进行了修订和

补充。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的简称与《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

稿）》（以下简称“《草案（修订稿）》” ）中的简称释义相同。

具体回复及补充披露内容如下：

问题1、草案显示，公司此前与其控股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长安）分别持有标的资产东安汽

发36%、19%的股权，中国长安系东安汽发的控股股东。 此次公司与中国长安同比例收购三菱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三菱商

事株式会社、MCIC� Holdings� Sdn� Bhd（以下简称外方股东）所持有的东安汽发30%的股权。 收购完成后，东安动力将直

接持有东安汽发55.64%的股权，并将东安汽发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东安汽发董

事会、股东大会表决权安排、标的公司关键岗位管理人员安排、标的公司重大事项决策流程及决策机制情况；（2）结合前述

安排，说明交易完成后公司是否能实际管理控制标的公司。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东安汽发董事会、股东大会表决权安排、标的公司关键岗位管理人员安排、标的公司重大事项

决策流程及决策机制情况

（一）本次交易前，东安汽发的相关安排情况

1、董事会表决权安排

根据东安汽发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 东安汽发共有6名股东， 其中， 东安动力持有东安汽发

36.00%的股权，中国长安持有东安汽发19.00%的股权，三菱自动车持有东安汽发15.30%的股权，哈航集团持有东安汽发

15.00%的股权，马中投资持有东安汽发9.00%的股权，三菱商事持有东安汽发5.70%的股权。 东安汽发未设股东会，其权力

机构为公司董事会。 东安汽发董事会由10名董事组成，其中，中国长安委派6名董事，三菱自动车、三菱商事、马中投资和哈

航集团各委派1名董事，每位董事享有相同的表决权。

2、关键岗位管理人员安排

东安汽发的公司级管理人员为总经理1名、常务副总经理1名、副总经理3名；其任命方式为根据东安汽发的公司章程，

目前，东安汽发管理层由中国长安推荐，董事会选拔任命。东安汽发的中层岗位管理人员包括技术中心主任、项目销售部部

长、采购供应部部长、综合规划部部长、财务会计部部长等；其任命方式为根据《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中层

管理人员选拔任用管理办法》、《公司中层管理人员管理规定》进行培养、考核、选拔任用。

3、重大事项决策流程及决策机制

根据东安汽发的公司章程，其董事会为东安汽发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东安汽发的一切重大事项。 董事会的决策的具

体流程及机制为：

（1）董事会会议要有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届时任职的董事亲自或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方可有效。

（2）关于重大事项的决策，包括章程的修改、合资公司与任何其他经济组织的合并、合资公司的重组、延期、终止、解散

或清算、合资公司的中、长期计划（包括改型换代产品的开发计划）等事项需由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方能决定：年度经营计划

（包括生产数量计划、国内外销售计划、国产化实施计划）、年度预算方案的决定及修正、业务报告、会计和财务报告、从税

后净利润中提取合资公司的储备基金、企业发展基金、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的比例，利润分配方案和亏损结算方案、重要财

产的取得、转让及处分等事项需要超过三分之二（不含三分之二）届时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同意方能决定。

（二）本次交易后，东安汽发的相关安排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东安汽发由中外合资变更为内资企业，东安动力将持有东安汽发55.64%的股权，为东安汽发的控股

股东。 除东安动力外，中国长安将持有东安汽发29.36%的股权，哈航集团持有东安汽发15%的股权。 东安动力、中国长安以

及东安汽发就其内部治理结构经过初步讨论并同意安排如下：

1、东安汽发将按照《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重塑治理结构，设立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东安汽发股东会

为东安汽发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各股东按照各自持有的东安汽发股权比例在东安汽发的股东会行使表

决权，东安动力享有55.64%的表决权；东安汽发董事会由5-9名董事组成，各方股东按照股权比例享有董事提名权，标的公

司将依法合规选举董事，在新的公司章程治理结构下，合法合规履行相关决策程序，确保东安动力能通过相应决策程序实

际管理控制标的公司。

2、中国长安、东安动力目前没有因本次重组而调整东安汽发关键岗位管理人员的计划，东安汽发新一届董事会成立

后，将继续由其委派、任命或根据相关制度选拔任用关键岗位管理人员。 后续东安汽发经理层人员的调整，按照修订后的

《公司章程》执行。

3、东安汽发重大事项的具体决策流程和机制，将依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由东安动力

和中国长安、哈航集团协商一致后，规定于东安汽发的公司章程、股东会/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内部文件。

二、结合前述安排，说明交易完成后公司是否能实际管理控制标的公司

根据前述安排，本次交易完成后，东安汽发将按照《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设立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

东安汽发股东会为东安汽发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各股东按照各自持有的东安汽发股权比例在东安汽发

的股东会行使表决权，东安动力享有55.64%的表决权；东安汽发董事会由5-9名董事组成，各方股东按照股权比例享有董

事提名权，标的公司将依法合规选举董事，在新的公司章程治理结构下，合法合规履行相关决策程序，确保东安动力能通过

相应决策程序实际管理控制标的公司。

公司已于《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对上述事项进行

补充披露。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完成后，东安汽发将按照《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设立股东会、董事

会和监事会。 东安汽发股东会为东安汽发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各股东按照各自持有的东安汽发股权比

例在东安汽发的股东会行使表决权，东安动力享有55.64%的表决权；东安汽发董事会由5-9名董事组成，各方股东按照股

权比例享有董事提名权，标的公司将依法合规选举董事，在新的公司章程治理结构下，合法合规履行相关决策程序，确保东

安动力能通过相应决策程序实际管理控制标的公司。

问题2、草案显示，本次交易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标的公司进行估值，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32.89亿元，增值率9.51%。 其

中，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增值率分别为24.88%、28.77%。 固定资产方面，标的公司几项固定资产成新率均低于60%，其中机

器设备成新率为20.10%，而草案披露，此次交易目的之一是利用标的公司的产能利用率，整合双方生产能力。 无形资产方

面，187项专利处于年费瑕疵状态，评估值均为0，其中9项申请日期为2019年。 本次交易作价1.57亿元，低于对应股权估值

6.46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分别列示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具体构成及相应增值率情况、并结合成新率、下游市场需求

及重置成本，分析说明相应评估增值的合理性；（2）分别列示机器设备具体构成、相应使用年限、对应下游市场需求、更新

改造成本、目前产能利用率情况，说明在成新率较低的情况下，能否有效利用其产能利用率，整合生产能力；（3）说明9项

2019年专利处于年费滞纳金状态的具体原因、相关年费、滞纳金金额，并明确未来缴纳安排，说明是否会对未来生产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4）说明本次交易作价与对应股权估值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财务顾问、评估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分别列示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具体构成及相应增值率情况、并结合成新率、下游市场需求及重置成本，分析说明相

应评估增值的合理性

东安汽发于评估基准日2020年4月30日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构成及评估增减值情况如下：

表一：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分类及评估增减值统计

单位：万元

序号 资产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一 固定资产 87,470.51 109,232.45 21,761.94 24.88%

1 房屋建筑物类 27,338.84 37,995.50 10,656.66 38.98%

1.1 房屋建筑物 26,244.24 36,679.32 10,435.08 39.76%

1.2 构筑物及辅助设施 1,094.60 1,316.18 221.58 20.24%

2 设备类 60,131.67 71,236.94 11,105.27 18.47%

2.1 机器设备 58,439.86 68,981.88 10,542.02 18.04%

2.2 车辆 116.81 631.79 514.98 440.86%

2.3 电子设备 1,574.99 1,623.28 48.29 3.07%

二 无形资产 16,363.34 21,071.65 4,708.31 28.77%

1 土地使用权 7,434.42 9,155.98 1,721.56 23.16%

2 专利权及非专利技术 8,928.92 11,915.67 2,986.75 33.45%

从上表可以看出，固定资产由房屋建筑物类和设备类固定资产构成，评估增值21,761.94万元、增值率24.88%，其中：房

屋建筑物类固定资产评估增值10,656.66万元、增值率38.98%，设备类固定资产评估增值11,105.27万元、增值率18.47%；无

形资产由土地使用权和专利权及非专利技术构成，评估增值4,708.31万元、增值率28.77%，其中：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1,

721.56万元、增值率23.16%，专利权及非专利技术评估增值2,986.75万元、增值率33.45%。

（一）固定资产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有：

1、在房屋建筑物评估时，东安汽发房屋建筑物主要修建时间为1999年至2009年，距评估基准日时间较长，评估基准日

建筑市场人工、材料及机械较资产构建时都有一定幅度的上涨，导致工程造价上涨，以及购买的市区住宅和车位市场价格

也有较大幅度的上涨， 故房屋建筑物评估重置成本增值； 另外， 房屋建筑物的经济寿命年限长于会计中采用的折旧年限

（参见下表，表二），导致评估成新率高于企业计提折旧后的账面成新率，从而导致房屋建筑物评估增值。

2、设备类资产评估增值主要原因如下：

（1）受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影响导致设备类资产重置购置价总体下降导致重置成本评估减值。

（2）对4G9、MT生产线，下游市场需求下降导致企业产能利用率不足，评估时根据产能利用率考虑了相关生产线的经

济性贬值。

（3）在计算设备成新率时，部分设备类资产的经济寿命年限长于会计中采用的折旧年限（参见下表，表二），导致评估

成新率高于企业计提折旧后的账面成新率，从而导致设备类资产评估增值，其中：设备类资产中使用年限已超过10年的设

备类资产账面原值约15.76亿元、账面净值约0.04亿元，该类设备使用已超过会计折旧年限，主要为4G1机加、装试生产线设

备，4G9机加生产线设备，MT机加、装试生产线设备及辅助设施，由于相关生产线依然在进行产品生产，虽然相关产品不是

东安汽发的主推产品，但是为满足市场需求，东安汽发对相关设备维护保养较好，能满足生产需求，根据不同设备的特性预

计尚可使用数年不等，导致评估增值较大。

综合前述因素，设备类资产评估增值。

表二：固定资产会计折旧年限和评估经济寿命年限对比

资产类别

会计预计使用寿命

（年）

预计净残值率 会计年折旧率

评估使用经济寿命年限

（年）

房屋建筑物 20 5.00% 4.75% 25-60

机器设备 10 0-5% 9.50-10.00% 8-18

运输设备 5 5.00% 19.00% 12-15

电子设备 5 5.00% 19.00% 5-8

办公设备 5 5.00% 19.00% 5-8

其他设备 5 5.00% 19.00% 5-8

（二）无形资产评估增值主要原因有：

1、东安汽发的两宗土地分别于1998年和2008年取得，距评估基准日时间较长，近年来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土地市场

价格有一定幅度的上涨导致土地评估增值。

2、专利权及非专利技术评估增值原因为：6AT技术系东安汽发自主研发取得，因东安汽发在会计处理中对6AT技术预

研阶段的研发投入进行了费用化，未资本化记录在账面资产中，而实际中东安汽发在6AT技术前期预研阶段已申请取得9

项发明专利和4项处于等待实质性审查阶段发明专利，其中9项发明专利剩余受保护年限主要都在13-15年之间，相关技术

后期运用生产形成了产品并实现批量生产， 评估测算时计算了6AT技术形成整个过程发生研发投入对技术价值的贡献导

致专利权及非专利技术评估增值。 2019年1月21日，在北京举行的“龙蟠杯” 第二届世界十佳变速器评选颁奖典礼暨第二

届国际变速器技术创新研讨会上，东安汽发6AT从40款入围产品中脱颖而出，荣膺世界十佳变速器称号。 东安汽发的6AT

技术许多技术指标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技术优势水平明显，尽管2019年度变速器产品重要客户出现资金周转问题，其订

单断崖式下跌，但6AT变速器作为东安汽发经营中的重要产品，与多家车厂建立了合作关系并成功搭载了多款车型，2020

年1-9月，变速器产品的销售已出现明显好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6AT变速器将成为东安汽发主要销售产品之一。

综上，在充分考虑了资产现有价格水平、经济寿命年限和产品市场需求对资产价值影响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确定的评

估价值高于账面净额是合理的。

二、分别列示机器设备具体构成、相应使用年限、对应下游市场需求、更新改造成本、目前产能利用率情况，说明在成新

率较低的情况下，能否有效利用其产能利用率，整合生产能力

（一）机器设备构成及使用情况

机器设备构成、相应使用年限及产能利用率统计如下：

机器设备构成

账面原值（亿

元）

账面净额（亿

元）

主要设备已使用年

限（年）

2019年产能利

用率

预计未来产能

利用率

4G1发动机生产线 7.60 0.24 10-20 40%左右 40%左右

4G9\D系列发动机生产线 10.00 2.70 12-15\3-6 36%左右 70%左右

MT变速器生产线 1.50 0.01 13-20 4%左右 10%左右

AT变速器生产线 5.50 1.60 0-11 20%左右 80%左右

技术中心研发设备 1.80 0.70 1-11

辅助设施设备及其他 2.06 0.59 1-20

（二）产能利用情况

东安汽发目前的主要产品为4G1、D系列发动机和AT变速器， 而4G9发动机和MT变速器受下游市场需求下降导致产

品销量下滑严重，其中：2019年MT生产线产能利用率不足10%；4G9生产线产能利用率不充分，但是装配线等部分线路可

以与D系列发动机共线生产。 为满足下游市场需求，并拓展新客户，东安汽发对机器设备维护保养较好，均能正常使用和生

产，虽然4G9发动机和MT变速器产品下游市场需求下降，但是市场仍有需求，未来仍需要利用相关设备生产，其中：MT产

品F5M43型变速器已在广汽劲炫国六车型量产， 将在其产品全生命周期使用；4G9老机型2019年仍有少量出口需求，4G9

升级的4J18V/4J20V系列发动机已有两个项目立项， 预计2022年批量， 预计4G9生产线产能利用率可得到一定的恢复。

4G1、D系列、AT产品对应的其他生产线，虽然现阶段产能利用不是很充分，但是下游市场需求量依然较大，东安汽发在不

断的拓展新客户后，预计未来相关生产线未来能得到充分利用。在评估时，对产能利用率不足的MT生产线和4G9部分生产

线已考虑了经济性贬值对机器设备价值的影响。

东安汽发机器设备综合成新率较低，是根据企业会计政策和账面价值计算得出的，公司实际对资产管理、保养和维护

较好，主要机器设备均可充分利用，能超过会计折旧年限使用。 因此，机器设备综合成新率较低不影响设备正常使用，不影

响生产经营，不直接影响产能利用率，而且东安汽发机器设备日常更新成本较低，主要更新成本为工模具、夹具、刀片以及

部分易磨损件设施设备更新成本， 只要对应产品市场好转、 拓展或资源协同， 产能利用率就能快速提升。 参照东安动力

2020年半年报数据，设备类资产账面成新率为22.77%，其产销量仍呈增长态势，目前发动机月产量已突破4万台，产能利用

率达到95.24%，机器设备综合成新率较低不影响设备正常使用，不影响生产经营，不直接影响产能利用率。

（三）交易完成后，整合生产能力

东安汽发资产成新率与东安动力相当，其生产线设备维护保养及精度均能满足生产使用要求，相关生产线均可正常生

产。由于两企业的发动机排量相近，加工工艺相近，通过对东安汽发现有机加中心设备改造工装夹具，补充部分刀具可满足

东安动力产品生产需求。 本次收购完成后，东安动力与东安汽发共同研发，拟充分考虑利用东安汽发的4G1/4G9生产线和

厂房生产M系列和后续的N系列发动机，与新购置设备投资相比，通过改造东安汽发现有设备可大幅降低东安动力的投资

成本，同时提高东安汽发现有设备的利用率，避免重复投资，达到双赢的目的。

三、说明9项2019年专利处于年费滞纳金状态的具体原因、相关年费、滞纳金金额，并明确未来缴纳安排，说明是否会对

未来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2020年4月30日，标的公司的“一种一次性多方向校准的校准球座” 、“一种带有可快换定位块的发动机缸体机加

工传送夹具” 、“一种带自检测的弹簧销定位结构”等9项申请日于2019年期间的专利状态为“等年费滞纳金” 。 标的公司

未对前述9项实用新型专利年费进行缴纳，主要因为前述专利仅涉及生产工艺中的工装夹具、加工定位、加工清洗、加工测

量等方面，未涉及标的公司产品的核心技术，因此，标的公司仅是出于鼓励研发创新的目的而申请了上述专利，持续保护的

意义较弱，故标的公司在预算会作出决策，对东安汽发的实用新型专利不再缴纳年费，故未缴纳前述专利的年费、滞纳金，

未来亦不会缴纳上述9项实用新型专利的年费、滞纳金。上述专利对公司生产经营无实质性影响，不续费不影响企业使用该

专利，企业未维护的其他专利亦属于该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东安汽发拥有并按计划缴纳费用的发明专利34项，申请中的发明专利31项。 东安汽发根据生产

经营需要、实际技术开发成果和市场竞争形势等多方面因素制定发明专利的申请计划，在技术层面，技术发明专利的申请

和维护对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与之相对，实用新型专利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

的作用较小，东安汽发相关实用新型专利停止缴费不会对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将企业资源、资金集中

于发明专利更有利于标的公司的发展以及技术竞争力的提升。

四、说明本次交易作价与对应股权估值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东安汽发成立的背景

东安汽发成立于1998年，为中国、日本和马来西亚“三国五方”共同投资组建的中外合资企业。东安汽发的外方股东三

菱商事、三菱自动车、马中投资属于日本三菱系企业，截至2020年4月30日，三菱商事持有三菱自动车20.02%股份、持有马

中投资25.00%股份，三菱自动车持有马中投资75.00%股份，三菱自动车拥有三菱汽车制造技术，当时引进外方股东的历史

背景为中国引进日本汽车制造技术。

（二）外方股东已取得了较多的投资收益

1998年东安汽发成立时，外方股东的原始出资为1.50亿元，通过东安汽发20余年的生产经营，外方股东已通过现金分

红、技术许可费等多种渠道收回投资并取得收益，其中，外方股东已收到现金分红为3.19亿元，本次交易完成时，还将收到

现金分红2.10亿元，合计获得现金分红5.29亿元。 除此之外，本次交易后，外方股东可获得股权转让款合计2.40亿元。

（三）外方股东的战略调整

近年来，随着中国乘用车销量的整体下降，三菱系在中国的合资车企销售亦受到了一定影响。出于自身战略规划调整，

三菱系决定退出东安汽发，并转让其所持股份。 自2016年左右，三菱系已向中方股东表示了退出东安汽发意向，并撤出其

在东安汽发的管理人员，不再向东安汽发注入新的技术。

（四）少数股权折价较多

本次重组外方股东本次转让东安汽发30%股权，为少数股东权益，在当前汽车行业波动较大的背景下，对外部投资者

吸引力较小，中方股东具备一定的谈判优势。 经过多年的谈判，达成了目前的交易价格。

综上，本次交易作价与对应股权估值差异较大具有商业合理性。

公司已于《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对上述事项进行

补充披露。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在充分考虑了资产现有价格水平、经济寿命年限和产品市场需求对资产价值影响等多种

因素的基础上确定的评估价值高于账面净额是合理的；东安汽发机器设备综合成新率较低，是根据企业会计政策和账面价

值计算得出的，但是公司对资产管理、保养和维护较好，主要机器设备均可充分利用，能超过会计折旧年限使用，东安汽发

的设备在满足现有主导产品生产需求的同时，对东安动力产品生产也具有协同效应；标的公司9项2019年实用新型专利处

于年费滞纳金状态为标的公司的相关决策，且未来不再进行相关缴纳安排，对未来生产经营亦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本次交

易作价与对应股权估值差异较大，具有商业合理性。

六、评估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师认为：在充分考虑了资产现有价格水平、经济寿命年限和产品市场需求对资产价值影响等多种因素的

基础上确定的评估价值高于账面净额是合理的；东安汽发机器设备综合成新率较低，是根据企业会计政策和账面价值计算

得出的，但是公司对资产管理、保养和维护较好，主要机器设备均可充分利用，能超过会计折旧年限使用，东安汽发的设备

在满足现有主导产品生产需求的同时，对东安动力产品生产也具有协同效应；标的公司9项2019年实用新型专利处于年费

滞纳金状态为标的公司的相关决策，且未来不再进行相关缴纳安排，对未来生产经营亦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本次交易作价

与对应股权估值差异较大，具有商业合理性。

问题3、 草案显示， 公司生产的汽油发动机主要配套商用车市场，2019年、2020年上半年公司归母净利润增幅分别达

89.93%、835.32%。 标的公司东安汽发生产的汽油发动机及变速器则配套乘用车市场，草案披露，标的公司的主要客户为中

国长安下属企业，2019年标的公司对其销售占比达51.16%，同比增加18.22个百分点，而当年标的公司毛利率为10.92%，同

比下降3.61个百分点，归母净利润大额转亏，为-2867.69万元，2020年1-4月份，标的公司持续亏损2930.02万元。 草案披露，

合并东安汽发后，公司关联交易将相应增加，净利润水平、每股收益均有所下滑。 请公司补充披露：（1）分产品或业务列示

标的公司与中国长安下属企业关联销售及采购的具体情况，分析说明开展关联交易的原因及关联定价的公允性，在此基础

上说明标的公司报告期内毛利率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2）说明标的公司是否对中国长安下属企业存在重大依赖，以及对

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并结合交易前后公司关联交易占比变化情况，说明本次重组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等方

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是否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3）分析说明公司与标的公司在具体产品、市场、

技术方面是否具有业务协同性，并结合上述事项，充分说明公司此次收购标的公司的主要考虑，面对收购后每股收益下滑

的情况，是否有切实可行的应对整合措施，并充分提示风险。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分产品或业务列示标的公司与中国长安下属企业关联销售及采购的具体情况，分析说明开展关联交易的原因及关

联定价的公允性，在此基础上说明标的公司报告期内毛利率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1、标的公司与中国长安下属企业关联销售及采购的具体情况

（1）关联销售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与中国长安下属企业关联销售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1-4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发动机 25,654.48 71,935.77 25,408.48

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销售发动机 1,205.36 9,520.39 11,815.18

重庆长安汽车客户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发动机 13.45 190.68 1,421.09

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销售发动机 - - 2.00

重庆长安汽车国际销售服务公司 销售发动机 - - 0.67

合计 26,873.29 81,646.84 38,647.42

①开展关联销售的原因

长安汽车（SZ.000625）是中国汽车四大集团阵营企业，历史底蕴深厚、造车经验丰富，根据长安汽车公开定期报告显

示，2018年度和2019年度，长安汽车分别实现销量213.78万辆和176万辆，2020年1-6月实现销量83.1万辆，同比逆势增长

1.3%，销量排名居中国汽车行业第五。 标的公司作为汽车发动机和变速器生产企业，与长安汽车开展合作具有合理性。

②关联销售定价的公允性

标的公司向长安汽车销售主要为发动机产品，发动机产品销售均价情况如下：

单位：元/台

项目 2020年1-4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长安汽车 13,540.27 12,024.47 6,866.06

其他客户平均价 8,696.85 8,580.82 8,369.72

2019年度和2020年1-4月较2018年度，标的公司对长安汽车的销售均价大幅提升，主要原因为D系列发动机的销售占

比大幅提升，D系列为大排量、涡轮增压、直喷式发动机，配置较高，销售价格明显高于4G1、4G9等其他型号发动机。 2018年

度，标的公司对长安汽车的销售平均价格低于其他客户平均价，2019年度和2020年1-4月高于其他客户平均价，标的公司

对不同客户销售平均价存在波动主要受产品型号、产品具体配置、客户采购数量、商务条款、商务谈判影响。

（2）关联采购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与中国长安下属企业关联采购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1-4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

采购缸体、缸盖毛坯 900.64 4,721.53 3,998.84

成都华川电装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起动机、发电机 484.00 1,418.37 854.20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螺栓、催化剂 1,531.42 2,859.02 435.04

重庆红宇精密工业有限责任

公司

采购油泵 9.04 286.10 2,253.57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连杆总成 420.11 1,285.60 863.77

合计 3,345.21 10,570.62 8,405.42

①开展关联采购的原因

标的公司向关联方采购主要出于新产品同步开发能力、产品供应能力以及产品质量情况等方面的考虑。

②关联采购定价的公允性

长安汽车和成都华川电装有限责任公司为标的公司单项原材料的独家供应商， 标的公司向其他中国长安下属企业采

购的主要产品采购均价与其他供应商采购均价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台、元/套

项目 2020年1-4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缸体、缸盖毛坯：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365.62 365.62 365.62

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关联方） 357.00 357.00 -

油泵：

重庆红宇精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73.50 273.50 273.50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关联方） 235.57 235.57 242.87

连杆总成：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2.80 23.34 23.34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关联方） 21.32 21.53 21.53

总体来看，标的公司向中国长安下属企业采购产品的采购单价与其他供应商的采购单价差异较小，其中，油泵产品采

购价格差异相对较大，主要原因为：标的公司开发6AT变速器之初，国内相关的技术尚未成熟，重庆红宇精密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红宇” ）在其领域内具备一定优势，配合标的公司同步开发产品的意愿较强，考虑到共同参与产品开

发具有一定风险，且投入成本较高，因此定价较高，随着国内相关技术水平逐步提升，公司引入新的供应商阜新德尔汽车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由于其定价相对较低，标的公司已逐步减少对重庆红宇的采购。 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1-4月，标

的公司向中国长安下属企业采购金额占标的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8.30%、7.42%和6.20%，占比较低，对标的公司的经营

业绩影响较小。

2、报告期内毛利率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分产品毛利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20年1-4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发动机产品 8.61% 12.39% 14.36%

变速器产品 -10.69% -2.62% 7.87%

其他产品 40.29% 63.85% 56.12%

综合毛利率 4.94% 10.92% 14.53%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各产品毛利率变化和收入占比变化对毛利率贡献率情况如下：

产品类型

毛利率贡献变动率

收入占比

毛利率变动影响数 收入占比变动影响数 合计影响数

2020年1-4月综合毛利率较2019年度下降5.98个百分点

发动机 -2.94% 0.41% -2.53% 77.82%

变速器 -1.69% 0.03% -1.67% 20.97%

其他 -0.28% -1.50% -1.78% 1.21%

合计 -4.92% -1.06% -5.98% 100.00%

2019年度综合毛利率较2018年度下降3.61个百分点

发动机 -1.47% 3.10% 1.63% 74.51%

变速器 -2.30% -1.45% -3.76% 21.94%

其他 0.27% -1.76% -1.48% 3.55%

合计 -3.50% -0.11% -3.61% 100.00%

注：产品毛利率变动对综合毛利率的影响数=各产品本年较上年毛利率增长额与各产品本年度收入占比的乘积；产品

收入占比对综合毛利率的影响数=各产品本年较上年收入占比增长额与各产品上年毛利率的乘积。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综合毛利率持续下降，主要原因为：

（1）发动机产品整体毛利率下降，主要原因为发动机产品具体型号的销售结构变动导致，具体原因如下：①部分毛利

率较高的产品由于客户经营出现困难，销售占比大幅下降；②D系列发动机配套的长安汽车SUV车型市场销售较好，销量

大幅提升，由于D系列为长安汽车负责技术开发后导入标的公司，双方共享成果，同时D系列发动机排量大、技术复杂、采购

成本较高，且汽车市场竞争激烈导致整车售价不高，因此D系列发动机的毛利率相对较低。

（2）变速器产品整体毛利率下降，主要原因为变速器产品在2019年度客户变动较大，变速器产品重要客户出现资金周

转问题，其订单断崖式下跌，产销量大幅下降导致变速器产品单位成本上升，毛利率大幅下降。

（3）2020年1-4月，受新冠疫情影响，整车市场持续低迷、春节后复工复产较往年略有推迟，产销量同比有所下降，因

此毛利率持续下滑。随着国内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国内经济逐步企稳，整车市场持续向好，标的公司产销量目前已恢复

到正常水平，毛利率亦与2019年的水平逐步接近。

综上，标的公司综合毛利率持续下降主要原因为：发动机产品和变速器产品毛利率均下降综合影响导致。

二、说明标的公司是否对中国长安下属企业存在重大依赖，以及对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并结合交易前后公司关联交

易占比变化情况，说明本次重组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是否有利于

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

1、标的公司对中国长安下属企业的依赖情况以及对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报告期内，东安汽发对中国长安下属企业的销售金额以及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0年1-4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5,654.48 45.37 71,935.77 45.08 25,408.48 21.55

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1,205.36 2.13 9,520.39 5.97 11,815.18 10.02

重庆长安汽车客户服务有限

公司

13.45 0.02 190.68 0.12 1,421.09 1.21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

- - - - 197.95 0.17

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 - - - 2.00 0.00

重庆长安汽车国际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 - - - 0.67 0.00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6,873.28 47.53 81,646.84 51.16 38,845.37 32.94

报告期内， 东安汽发对中国长安下属企业的合计销售金额分别为38,845.37万元、81,646.84万元和26,873.28万元，占

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32.94%、51.16%和47.53%。 其中，2019年及2020年1-4月占比较高，主要原因为2019年标的公

司的主要客户众泰汽车出现资金问题， 导致其向长安汽车以外公司的销售收入出现较大下滑， 进而导致关联交易占比上

升。

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汽车客户服务有限公司、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汽车国际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均为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因此，标的公司对中国长安下属企业长安汽车的销售占比较高，对

其存在一定的客户依赖风险。若未来长安汽车调整采购策略导致标的公司不能获得其产品订单，长安汽车开发新的车型未

采购东安汽发的汽车发动机，东安汽发发动机配套的车型销量大幅下降导致长安汽车对东安汽发的采购下滑，将可能对标

的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较大不利影响。针对前述情形，标的公司通过提升营销力度、升级汽车发动机和变速器产品、提升客

户服务品质、控制产品成本等方式积极进行第三方新客户的开拓，目前，标的公司除长安汽车外，还与30余家客户保持较好

的合作关系，如柳州汽车、台湾中华等。除此之外，标的公司与长安汽车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拥有共同的平台项目、

产品项目、市场项目等，客户关系较为稳定。 公司已于《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修订稿）》补充披露前述风险。

长安汽车（SZ.000625）是中国汽车四大集团阵营企业，历史底蕴深厚、造车经验丰富，根据长安汽车公开定期报告显

示，2018年度和2019年度，长安汽车分别实现销量213.78万辆和176万辆，2020年1-6月实现销量83.1万辆，同比逆势增长

1.3%，销量排名居中国汽车行业第五。标的公司作为汽车发动机和变速器生产企业，与长安汽车拥有多年的合作背景，合作

较为稳定。 因此，标的公司对长安汽车的依赖性对其持续经营能力影响较小。

2、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1）根据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以及立信会计师出具的备考报告，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关联销售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

例情况如下：

①本次交易前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0年1-4月 2019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13,553.33 18.43 55,351.61 28.54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8,268.42 11.25 31,020.68 16.00

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900.64 1.22 4,721.53 2.43

重庆长安汽车客户服务有限公司 - - 178.15 0.09

合计 22,722.39 30.90 91,271.97 47.07

②本次交易后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0年1-4月 2019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14,758.69 11.33 64,872.00 18.58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3,922.89 26.04 102,956.46 29.48

重庆长安汽车客户服务有限公司 13.45 0.01 368.82 0.11

合计 48,695.03 37.38 168,197.28 48.17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2020年1-4月关联销售分别为22,722.39万元、48,695.03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上升6.48

个百分点；2019年度关联销售分别为91,271.97万元、168,197.28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上升1.10个百分点；同时，上市

公司消除了与东安汽发的关联销售。

（2）根据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以及立信会计师出具的备考报告，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关联采购占当期采购总额的比

例情况如下：

①本次交易前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0年1-4月 2019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四川红光汽车机电有限公司 135.29 0.25 1,005.36 0.69

成都华川电装有限责任公司 1,397.52 2.58 3,855.90 2.67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517.70 0.96 1,618.85 1.12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 - 678.78 0.47

重庆长安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8.32 0.03 39.12 0.03

哈尔滨东安华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348.37 4.34 6,360.66 4.40

合计 2,366.69 8.16 8,697.42 9.37

②本次交易后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0年1-4月 2019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四川红光汽车机电有限公司 194.06 0.21 1,501.33 0.58

重庆红宇精密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9.04 0.01 286.10 0.11

成都华川电装有限责任公司 1,881.51 2.07 5,274.27 2.04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937.82 1.03 2,904.45 1.12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531.42 1.69 3,537.81 1.37

重庆长安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8.32 0.02 39.12 0.02

哈尔滨东安华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348.37 2.59 6,360.66 2.46

成都陵川特种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 - 2.08 0.00

三菱株式会社 4.68 0.01 178.54 0.07

三菱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 0.91 0.00 2.79 0.00

合计 6,926.11 7.63 20,087.16 7.76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2020年1-4月关联采购分别为2,366.69万元、6,926.11万元，占当期采购总额比例下降0.53个

百分点；2019年度关联采购分别为8,697.42万元、20,087.16万元，占当期采购总额比例下降1.61个百分点。

除关联交易外，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2020年1-4月营业收入分别为73,523.82万元、130,259.73万元，增长77.17%；

2019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193,922.62万元、349,198.79万元，增长80.07%。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呈大幅上升趋

势。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独立运营的管理体制，做到业务独立、

资产独立、财务独立、人员独立和机构独立。 本次交易前后，关联交易占比变动幅度不足10%，关联交易不会对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除此之外，上市公司关联销售的对象为长安汽车（SZ.000625），其亦为上市公司，双方的关

联交易均经过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可较为有效的保证双方交易的公允性、必要性、独立性等。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长安、实际控制人中国兵装均出具了《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关于规范和

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综上，标的公司对中国长安下属企业长安汽车存在较大依赖，但长安汽车属于规模较大的车企，市场相对稳定，与长安

汽车的合作有利于双方的共同发展，故对标的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影响较小；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2020年1-4月、2019

年度关联销售比例小幅上升，关联采购比例略有下降，同时，上市公司消除了与东安汽发的关联销售，本次重组未对上市公

司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

三、分析说明公司与标的公司在具体产品、市场、技术方面是否具有业务协同性，并结合上述事项，充分说明公司此次

收购标的公司的主要考虑，面对收购后每股收益下滑的情况，是否有切实可行的应对整合措施，并充分提示风险

（一）业务协同性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间将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在产品、市场、技术等方面形成较大竞争优势。

1、产品协同

上市公司的汽车发动机产品主要应用于商用车车型，标的公司的汽车发动机产品主要应用于乘用车车型，在重组完成

后，双方产品可达到互补、协同作用。 具体来看，上市公司将按平台化、市场化原则，从传统动力、新能源动力以及变速器三

大板块进行产品协同。

在传统动力领域，上市公司基于满足行业排放、油耗法规等情况，进一步精简、协同产品平台，同时结合上市公司商用

车方面优势，进行商用车、乘用车分类布局，并在发动机产品上覆盖1.2-2.0L排量。

在新能源动力领域，上市公司将继续优化自身M系列P1增程器，同时拓展东安汽发的DHT混动驱动系统、DRT增程驱动系

统等产品，丰富现有的新能源产品体系。

在汽车变速器领域，上市公司将在精简自身手动变速器产品基础上，加入东安汽发的自动变速器产品，形成手动与自

动变速器两大产品平台协同发展的趋势，产品体系可满足承载扭矩覆盖150-300N·m。 同时，利用东安汽发的变速器人才

队伍优势，为客户提供动力总成一体化解决方案。

2、市场协同

目前，上市公司的汽车发动机产品搭载适配变速器，主要配套福田汽车、凯程汽车、东风汽车等主流轻卡，在轻型商用

车中拥有一定的销售市场；东安汽发的汽车发动机产品主要配套长安汽车、东风柳汽等SUV车型，未来可进一步拓展至皮

卡车型。 本次交易后，二者可利用自身在乘用车、商用车市场的品牌、质量等优势，形成跨产品领域的市场拓展。 通过乘用

车、商用车的并步发展，上市公司在交易完成后协同市场资源，有利于在巩固现有客户的基础上开拓新的市场，稳步扩大传

统市场规模；在新能源市场，继续以P1增程器总成产品为主，借助理想汽车的示范作用扩大销售市场，同时扩展DHT混动

驱动系统、DRT增程驱动系统等多种技术路线，提升新能源市场优势，逐步形成新能源产品品牌效应，提升市场竞争力。

3、技术协同

目前，上市公司与标的企业均为国内同时拥有汽车发动机、手动/自动变速箱全套动力总成的制造企业，其在变速器、

发动机研发方面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将进行技术协同，双方可共享汽车发动机以及变

速器的开发及试验技术，实现动力总成的一体化开发。 通过双方相关技术、资源的共享，也可避免上市公司的研发重复投

入，并提高研发效率。

通过上述多领域的协同效应，上市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影响力能够得到较大的提升。

（二）每股收益下滑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总资产规模、净资产规模、收入水平均有所增加，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提升。 由于近年汽车

行业发展放缓且竞争加剧，东安汽发正在产品转型，D系列发动机销量逐渐上升，自动变速器销售还未达到预期，并针对风

险客户计提了大额减值准备，前述原因导致标的公司2019年度以及2020年1-4月亏损，进而导致上市公司的净利润水平、

每股收益下滑风险。公司已于《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补

充披露前述风险。

针对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每股收益下滑的风险，上市公司拟通过以下措施提高未来回报能力：

1、发挥采购规模效应

东安动力与东安汽发的主要产品均为汽车发动机及变速箱，二者配套资源较为相似。 本次收购完成后，2020年前三季

度东安动力与东安汽发的汽车发动机销量为35.8万台，占6家独立汽油发动机企业总销量的比例为43.5%，与之相匹配的采

购规模达到31.5亿元（含税）。 基于采购总量的上升，上市公司在与供应商的谈判中，其规模采购的优势将更为显著，可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单位采购成本。 除此之外，东安动力、东安汽发共享采购资源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产品质量、供货效

率、结算周期等多方面对比，优化整体的配套供应商体系。

2、共同进行市场拓展

目前，东安动力的产品体系主要针对商用车市场，东安汽发的产品体系主要针对乘用车市场，二者的汽车产品市场相

对独立。目前，大型车企普遍既生产乘用车，也同步发展商用车。通过本次收购，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可共享市场资源，将对

方产品扩展至现有客户，降低市场开拓成本，同时通过品牌、质量等多方面优势，利用现有产品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提升

自有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3、创新管理提升效益

近年来，东安动力根据商用车厂的配套特点，采取“多品种小批量” 的创新生产、销售方式，最大限度的满足了市场需

求，企业效益稳步提升；东安汽发按照“三菱式”管理方式运营近二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生产运营、质量控制等方面经验。本

次收购完成后，二者可以在管理模式方面互相借鉴，进一步优化、创新企业管理模式，提升上市公司的整体经营效益。

除此之外，上市公司还将通过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在产品、产能、资金、技术、市场、规模效益等方面切实有效的规划落

实，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提高自身的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已于《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对上述事项进行

补充披露。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长安汽车作为中国汽车四大集团阵营企业，标的公司与长安汽车开展关联交易具有合理

性，标的公司对不同客户销售平均价存在波动主要受产品型号、产品具体配置、客户采购数量、商务条款、商务谈判影响，发

动机产品和变速器产品毛利率均下降综合影响导致标的公司综合毛利率持续下降； 标的公司对中国长安下属企业长安汽

车存在较大依赖，但长安汽车属于规模较大的车企，市场相对稳定，与长安汽车的合作有利于双方的共同发展，故对标的公

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影响较小；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2020年1-4月、2019年度关联销售比例小幅上升，关联采购比例略有

下降，同时，上市公司消除了与东安汽发的关联销售，本次重组未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

公司与标的公司间将在产品、产能、资金、技术、市场、规模效益等方面形成协同效应，针对收购后每股收益下滑的风险，上

市公司拟通过加强经营管理、完善公司治理、完善利润分配政策以及充分发挥协同效应从而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持续盈

利能力。

问题4、草案显示，2018年、2019年、2020年1-4月标的公司营业利润分别为649.96万元、-3618.23万元、-3448.63万元，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1214.22万元、76892.24万元、8617.97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具体产品竞争

力、主要客户及业务模式变化情况、同行业公司情况，分析说明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业绩下滑的原因，是否与同行业公司一

致；（2）结合营业利润具体科目构成、业务模式、与主要客户、供应商账期情况等，说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利润

变动趋势相反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财务顾问、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结合公司具体产品竞争力、主要客户及业务模式变化情况、同行业公司情况，分析说明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业绩下滑

的原因，是否与同行业公司一致

1、营业利润出现下滑的原因

2020年1-4月、2019年度和2018年度标的公司利润表主要科目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4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金额 变动 金额

①营业总收入 56,735.92 159,997.70 41,570.13 118,427.58

②营业总成本 58,257.06 161,798.56 44,625.31 117,173.25

③=①-② -1,521.15 -1,800.86 -3,055.19 1,254.33

④其他收益 1,062.10 501.29 408.28 93.01

⑤信用减值损失 -2,714.66 -2,427.47 -2,427.47 -

⑥资产减值损失 -273.27 -39.48 606.10 -645.57

⑦资产处置收益 -1.66 148.28 200.09 -51.81

⑧=④+⑤+⑥+⑦ -1,927.48 -1,817.37 -1,213.00 -604.37

合计=③+⑧ -3,448.63 -3,618.23 -4,268.19 649.96

注：2020年利润表数据期间为1-4月，2019年度数据期间为1-12月，2020年与2019年数据不具有可比性，未进行比较。

从上表中可看出，2019年营业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为：（1）毛利率下滑（具体详见问题3回复之“一、分析说明开展关

联交易的原因及关联定价的公允性，在此基础上说明标的公司报告期内毛利率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之“3、报告期内毛利

率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的相关分析），营业收入增加的同时，营业成本增幅更大，导致营业毛利额出现负值；（2）2019年

信用减值损失出现了大额损失，2019年度，主要客户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经营状况出现问题，东安汽发对浙江众泰

及其下属公司的应收账款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 东安汽发出于谨慎性考虑对浙江众泰及其下属公司的应收账款计提了大

额减值，导致2019年营业利润出现亏损。

2020年营业利润出现亏损的主要因素为：（1）毛利率较低（具体详见问题3回复之“一、分析说明开展关联交易的原因

及关联定价的公允性，在此基础上说明标的公司报告期内毛利率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之“3、报告期内毛利率下滑的原因

及合理性”的相关分析），营业收入增加的同时，营业成本增幅更大，导致营业毛利额出现负值；（2）东安汽发的主要客户

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的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 东安汽发对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应收账款进

一步计提了大额减值，截至2020年4月30日，东安汽发对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应收账款已全额计提

减值。 以上两个因素主要导致了2020年1-4月营业利润出现亏损。

2、同行业公司对比情况

2018年度、2019年度，标的公司与同行业公司营业利润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增幅 金额

东安动力 997.55 100.29% 498.05

蓝黛传动 -20,249.77 -1,973.74% 1,080.72

万里扬 41,712.36 -1.75% 42,454.85

云内动力 17,304.55 -33.42% 25,988.98

中马传动 8,367.39 33.72% 6,257.59

平均值 9,626.42 -36.90% 15,256.04

东安汽发 -3,618.23 -656.69% 649.96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9年，全国汽车产销分别为2,572.07万辆和2,876.87万辆，同比下降7.51%和8.23%，汽

车市场连续负增长。 其中，东安动力业绩上升主要原因为：（1）东安动力下游为轻型货车，轻型货车作为生产资料，受影响

较小，生产190.24万辆，同比增长1.31%，销售188.32万辆，同比下降0.62%；（2）受益于向商用车市场转型和国六排放法规，

东安动力发动机总体产销量同比大幅增加。中马传动业绩上升主要原因为：（1）销量上升，营业收入的增长；（2）部分新产

品开始量产，新产品利润率较高。 除此之外，其他同行业公司的业绩与标的公司一致呈下降趋势。

二、结合营业利润具体科目构成、业务模式、与主要客户、供应商账期情况等，说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利润

变动趋势相反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9年度较2018年度，标的公司营业利润出现下滑的情况下，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加主要原因为：（1）汽车

整车市场的环境变化导致。 2017年度汽车整车市场行情较好，东安汽发根据2017年度的经营情况制定了2018年度的生产

及采购计划，但2018年度东安汽发产销量出现大幅度下跌。 由于账期的原因，2017年度有部分销售和采购于2018年度进行

了资金结算。 2019年东安汽发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恰当的采购计划，同时调整了供应商的结算方式，改善了东安汽发的

经营性现金流状况。 （2）东安汽发在2019年根据企业的资金使用计划，从资金归集账户中提取44,210.48万元补充日常经

营资金，导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出现大幅增加。

2020年1-4月标的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除根据正常的资金使用计划从资金归集账户中提取2,753.18万元补充日常

经营资金外，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主要系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形成。

进一步量化分析如下：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1-4月，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和流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4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76,712.57 162,403.22 164,538.62

收到的税费返还 1,699.82 2,341.19 2,221.8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4,438.40 185,208.91 229,711.0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62,850.78 349,953.32 396,471.5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3,585.14 102,694.82 147,836.0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620.35 21,114.19 20,181.41

支付的各项税费 488.67 598.04 2,607.5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4,538.65 148,654.03 237,060.7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4,232.81 273,061.08 407,685.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17.97 76,892.24 -11,214.22

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2020年4月30日，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4月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应收票据 29,187.73 27,028.23 17,215.60 58,116.78

应收账款 16,960.77 27,024.13 25,414.00 27,285.52

合计 46,148.50 54,052.36 42,629.60 85,402.30

应付票据 52,430.42 48,113.01 26,934.13 17,563.59

应付账款 26,135.32 40,794.56 21,162.34 53,730.91

合计 78,565.74 88,907.57 48,096.47 71,294.51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比较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4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56,735.92 159,997.70 118,427.58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76,712.57 162,403.22 164,538.62

以上数据可以看出，2019年相比2018年营业收入出现较大增长，而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变动较小，主要原

因为：2017年末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余额为85,402.30万元，2018年末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余额为42,629.60万元，2017年

末部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在2018年度进行了结算，2018年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列示金额与企业实际收款情

况相符；2019年度、2020年1-4月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系销售商品正常收到的现金，与企业实际收款情况相符。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较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4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3,585.14 102,694.82 147,836.05

以上数据可以看出，2019年相比2018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出现下降，主要原因为：2019年度，东安汽发为

了适应汽车行业的销售环境，提高企业资金运转效率，在2019年度更换了部分供应商，同时与主要供应商协商修改了结算

方式与结算期限，部分供应商的结算方式由到货结算变更为装机下线结算，结算期限由1个月变更为3个月。因此，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余额合计由2018年末的48,096.47万元提高至2019年末的88,907.57万元， 而2020年4月30日与2019年12月31

日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余额合计变动较小；2019年度，2020年1-4月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系企业正常的采购付

款产生的现金支付，列示金额与企业实际付款情况相符。

（3）收到、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较情况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1-4月，其他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析表如下：

单位：万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分类

2020年1-4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金额 变动 金额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资金归集款 183,339.59 177,353.00 -48,589.05 225,942.05

其他 1,098.80 7,855.91 4,086.93 3,768.98

小计 184,438.40 185,208.91 -44,502.13 229,711.03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资金归集款 180,586.41 133,142.52 -91,166.37 224,308.89

其他 3,952.24 15,511.51 2,759.66 12,751.86

小计 184,538.65 148,654.03 -88,406.71 237,060.75

其他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

资金归集款 2,753.18 44,210.48 42,577.32 1,633.16

其他 -2,853.44 -7,655.60 1,327.27 -8,982.87

合计 -100.26 36,554.87 43,904.59 -7,349.71

注1：其他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注2：2020年度数据期间为1-4月，2019年度数据期间为1-12月，2020年与2019年数据不具有可比性，未进行比较。

标的公司执行中国长安的资金归集政策，日常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多余现金将存入资金归集账户，当日常经营资金不

足时，从资金归集账户中提取资金。 2018年度、2019年度，资金归集账户存入和提取的净额分别为1,633.16万元、44,210.48

万元，资金归集款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9年度相比2018年增加42,577.32万元。 因此，2019年其他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较高，对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影响较大；2020年1-4月，资金归集账户存入和提取的净额为2,753.18万

元，资金归集款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对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影响较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系企

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

公司已于《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对上述事项进行

补充披露。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东安汽发2019年、2020年1-4月营业利润出现下降的原因是由于经营过程中的毛利率下滑和东安

汽发出于谨慎性考虑对浙江众泰及其下属公司的应收账款计提了大额减值；2019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利润

变动趋势相反的原因是2019年度东安汽发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对采购计划以及结算方式进行了调整，同时提取存放

于中国长安的资金归集账户资金，增加了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2020年1-4月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主要系企业正常的

经营活动产生。

四、会计师核查意见

会计师认为：东安汽发2019年、2020年1-4月营业利润出现下降的原因是由于经营过程中的毛利率下滑和东安汽发出

于谨慎性考虑对浙江众泰及其下属公司的应收账款计提了大额减值；2019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利润变动趋

势相反的原因是2019年度东安汽发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对采购计划以及结算方式进行了调整，同时提取存放于中国

长安的资金归集账户资金，增加了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2020年1-4月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主要系企业正常的经营活

动产生。

问题5、草案显示，三菱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与东安汽发在签订《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前，已就商标许可和相关

产品的技术许可达成了书面共识及合意。请公司补充披露：（1）商标许可、技术许可合同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具体项

目、费用、期限安排等；（2）相关许可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原股东退出是否对标的公司后续技术投入、技术更新带来不

利影响，若是，请明确解决措施。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商标许可、技术许可合同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具体项目、费用、期限安排等

根据三菱自动车与东安汽发之间于2018年5月29日签署的关于“4G1� MIVEC” 和“4G9” 的《RESTATED� LICENSE�

AGREEMENT》、关于“4G1” 的《修正合同4》、关于“MITSUBISHI� TECH” 的《AGREEMENT》，主要内容如下：

1、RESTATED� LICENSE� AGREEMENT（4G1� MIVEC）

协议有效期为2015年10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三菱自动车授予东安汽发制造4G1� MIVEC系列汽车发动机的权

利，东安汽发可以将许可产品出口到任何国家或地区，但东安汽发将许可产品出口到三菱自动车已建立销售网络的国家或

地区时，应相互遵守双方事先约定的条款和条件。根据本协议授予的许可，除东安汽发应支付或承担的成本和费用外，东安

汽发同意向三菱自动车支付特许权使用费。

2、RESTATED� LICENSE� AGREEMENT（4G9）

协议有效期为2015年10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三菱自动车授予东安汽发制造4G9系列汽车发动机的权利，东安汽

发可以将许可产品出口到任何国家或地区，但东安汽发将许可产品出口到三菱自动车已建立销售网络的国家或地区时，应

相互遵守双方事先约定的条款和条件。 根据本协议授予的许可，除东安汽发应支付或承担的成本和费用外，东安汽发同意

向三菱自动车支付特许权使用费。

3、修正合同4

（1）主要内容

①主合约第21.2条的第一句修正如下：

本合约以1999年10月22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为有效期。若合约双方在合约终止期或合约延长期终止至少30日前未

以书面形式当面告知对方终止意愿，本合约逐年自动延长。

②主合约其余内容无修正，仍然有效。

③本合约自签署之日生效。

（2）《修正合同4》所述主合约为三菱自动车与东安汽发1999年签订的《技术转让协议》，约定三菱自动车授予东安汽

发有关4G1系列发动机、变速箱和其零部件等被转让技术的使用权，协助东安汽发建立开发中心，并向东安汽发提供有关

的被转让技术。

4、AGREEMENT

本协议自协议中写明之日起生效直至各项许可产品的许可终止， 三菱自动车允许东安汽发仅在与许可产品在区域内

的制造、分销、销售、服务和广告（包括展示、标牌和文具）等有关情况下，在非排他性、不可转让、不可转让和免特许权使用

费的基础上使用标志。 经三菱自动车事先同意，东安汽发可向境外国家或地区出口带商标的许可产品。

二、相关许可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原股东退出是否对标的公司后续技术投入、技术更新带来不利影响

上述合同，主要为标的公司的4G1、4G9系列发动机产品的技术许可协议，此次合同续签后的有效期至2025年止。 同

时，上述合同仅为时间性的延长，不涉及三菱系新技术的投入或更新。 4G1、4G9系列发动机属于三菱系较早的产品技术，

且产品体系不符合我国“国六” 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东安汽车生产前述产品主要用于海外市场。

针对后续的发展规划，标的公司主要重心为目前与长安汽车联合开发的D系列大排量发动机，以及完全自主开发的J

系列小排量发动机。 东安汽发目前已具备了汽车发动机、变速器的独立开发能力，后续产品发展规划并不依托于三菱系的

技术。

综上，外方股东的退出对标的公司后续技术投入、技术更新及持续经营不存在不利影响。

公司已于《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对上述事项进行

补充披露。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所涉及的商标许可、技术许可合同主要为时间性的延长合同，

不涉及原股东的后续技术投入、技术更新，原股东的退出不会对标的公司后续技术投入、技术更新带来不利影响。

问题6、草案显示，标的公司其他应收款主要为非金融机构存款，系存放于关联方中国长安的活期存款，2018年、2019

年和2020年4月末余额分别为13.40亿元、8.98亿元和8.71亿元。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中国长安已归还。 同时，报告期内，标的

公司存放于关联方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货币资金占货币资金余额的比例分别约为

74.62%、89.50%、92.92%，逐年升高。 请公司补充披露：（1）相关非金融机构存款的形成原因及合理性；（2）相关关联资金

存款是否符合标的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否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3）存放于财务公司存款的利率及期限情况，相关

资金后续日常调度使用所需履行相应审议及决策程序；（4）相关存款是否存在支取受限、潜在限制性用途或被其他方实际

使用的情况，历史支取情况，并结合上述事项说明相关收购能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合理性。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相关非金融机构存款的形成原因及合理性

中国长安作为非金融机构，根据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中国长安以资金管理信息化系统为平台，设立资金结算中心，通

过统一账户管理、资金预算管理等手段实施资金的集中统一管理，标的公司将其纳入其他应收款核算。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

署日，中国长安已归还上述资金。

二、相关关联资金存款是否符合标的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否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

标的公司《公司章程》18.1条规定以下事项须由届时出席董事会会议的全体董事（含正式委托的代理人）一致同意方

能决定：“（f）超过人民币五百万元（RMB5,000,000）未经本章程18.1条（h）款批准的向其他经济组织的投资” 。 18.2条

规定以下事项须由超过（不含）三分之二（2/3）届时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含正式委托的代理人）同意方能决定：“（e）

任何数额超过人民币一佰万元（RMB1,000,000）的借人款项” 。

标的公司《公司章程》中没有关联资金存款的相关约定，关联资金存款不属于上述“向其他经济组织的投资” 和“借

人款项” ，标的公司未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 本次重组完成后，标的公司将变更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在财务公司存

款或与关联方的其他资金往来将严格按照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相关审议程序。

三、存放于财务公司存款的利率及期限情况，相关资金后续日常调度使用所需履行相应审议及决策程序

存放于财务公司的存款一般为：活期存款（利率0.455%）、7天通知（利率1.755%）、半年期定期（利率1.69%）、一年期

定期（利率1.95%）。存放于财务公司的存款为标的公司自有可控资金，与存放于其他商业银行的存款一样按照标的公司资

金使用计划合理调度。

2020年4月30日、2019年12月31日及2018年12月31日标的公司关联方存款结构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类型

2020年4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活期存款 1,509.42 1.00% 43.14 0.02% 722.42 0.94%

7天通知 128,844.66 85.39% 128,028.88 87.92% 66,700.00 86.35%

半年期定期 20,529.54 13.61% 17,561.13 12.06% 9,817.26 12.71%

合计 150,883.62 100.00% 145,633.15 100.00% 77,239.68 100.00%

四、相关存款是否存在支取受限、潜在限制性用途或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历史支取情况，并结合上述事项说明相

关收购能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合理性

标的公司关联方存款不存在支取受限、潜在限制性用途或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报告期内的支取情况如下：

单位：元

期间 存入 支出

中国长安：

2018年度 2,243,088,911.77 2,259,420,522.34

2019年度 1,331,425,225.87 1,773,530,000.00

2020年1-4月 1,805,864,114.82 1,833,395,916.70

财务公司：

2018年度 956,913,184.90 1,116,963,044.00

2019年度 1,109,156,880.00 425,222,533.20

2020年1-4月 2,817,288,478.00 2,771,941,567.00

注：以上存入、支出均为发生额；截至2020年9月30日，东安汽发在中国长安资金归集账户存款余额为0.00元，存放在兵

装财务公司账户的存款余额为2,339,816,553.52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在资金方面，上市公司2019年末的货币资金为14,674.37万

元、银行贷款43,000.00万元、应付票据为63,220.46万元，标的公司的拥有货币资金156,680.62万元以及89,838.58万元的

非金融机构存款，本次交易可以有效增加上市公司货币资金额，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上市公司财务费用，提升上市公

司盈利能力。 同时，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关联交易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制定的《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制

度》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遵循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确保不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已于《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对上述事项进行

补充披露。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中国长安以资金管理信息化系统为平台，设立资金结算中心，

通过统一账户管理、资金预算管理等手段实施资金的集中统一管理。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中国长安已归还上述资金；标

的公司《公司章程》中没有关联资金存款的相关约定，关联资金存款不属于“向其他经济组织的投资” 和“借人款项” ，标

的公司未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存放于财务公司的存款一般为：7天通知（利率1.755%）、半年期定期（利率1.69%）、一年

期定期（利率1.95%）。存放于财务公司的存款为标的公司自有可控资金，与存放于其他商业银行的存款一样按照标的公司

资金使用计划合理调度；标的公司关联方存款不存在支取受限、潜在限制性用途或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本次交易完

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可以有效增加上市公司货币资金额，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上市公司财

务费用，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同时，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关联交易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制定的《公司章

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遵循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遵循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确保不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问题7、草案显示，根据2019年11月27日东安汽发第三十四次董事会决议，东安汽发将进行现金分红7亿元，公司可获

得现金分红2.52亿元，作为本次收购资金来源，相关款项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生效后进行支付。 请公司补充披露：

如协议未能生效的情况下，相关分红款项后续支付安排。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如协议未能生效的情况下，相关分红款项后续支付安排

2019年11月27日，东安汽发召开第三十四次董事会决议，根据公司经营实绩及股权转让意向结合公司资金情况，制定

“转让前分红” 方案，分配股东利润7亿元人民币。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分红采取一次性支付方式，分红款在三菱自动

车、三菱商事、马中投资与中国长安、东安动力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支付。 但如果前述合同未能在2020年7月31日以

前签署，则应另行召开董事会讨论分红款的支付时间。

2020年9月14日至9月18日，东安汽发以书面表决形式召开第三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决议关于分红情况如下，同意东安

汽发向现有全体股东分红7亿元人民币，各股东按持股比例进行分配，于三菱自动车、三菱商事、马中投资与中国长安、东安

动力分别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

综上，东安汽发已作出相关分红决定，分红金额已经确认，在协议未能生效的情况下，亦会继续完成相关分红事宜。 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各方未对《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未能生效情况下分红款的后续支付时间安排进行具体约定，因

此，如出现协议未能生效的情形，交易各方将重新约定分红的具体时间。

公司已于《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对上述事项进行

补充披露。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东安汽发已作出相关分红决定，分红金额已经确认，在协议未能生效的情况下，亦会继续

完成相关分红事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各方未对《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未能生效情况下分红款的后续支付时间安

排进行具体约定，因此，如出现协议未能生效的情形，交易各方将重新约定分红的具体时间。

问题8、草案显示，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将拓展至乘用车配套变速器生产销售，与中国长安下属企业青山变

速器主营业务存在一定重合。公司解释，由于青山变速器主要销售对象为长安汽车，仅少量对外销售，与公司间不存在现实

的同业竞争。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标的公司与青山变速器生产销售的具体产品、技术路线，下游市场差异情况等，分

析说明本次收购完成后， 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情形；（2） 进一步说明本次重组是否有利于避免同业竞

争。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结合标的公司与青山变速器生产销售的具体产品、技术路线，下游市场差异情况等，分析说明本次收购完成后，上

市公司与控股股东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一）产品差异

1、东安汽发

东安汽发始建于1998年，由中国、日本和马来西亚“三国五方”共同投资组建的中外合资企业。东安汽发主要从事汽车

发动机、变速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其相关服务，其中汽车发动机产品主要为4G1、4G9、D系列等汽油发动机，变速器产品

主要为4速、6速手/自动变速器。

东安汽发的汽车变速器产品以自动变速器为主，手动变速器的销售比例较低，报告期手动变速器客户主要为广汽三菱

汽车有限公司。 目前，东安汽发生产的自动变速器产品主要为A6F5系列自动变速器，属于液力自动变速器（AT），产品主

要适用于匹配300N·m以下发动机车型，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项目 内容

档位 6速

扭矩容量 300N·m

重量 78kg

速比范围 6.02

长度 345mm

2、青山变速器

青山变速器始建于1965年，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所属的国有大型工业企业，专业从事各类汽车变速器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覆盖轿车、SUV、MPV、微客等多种车型。 青山变速器的变速器产品以手动变速箱五档及六档系列、自动变速箱

DCT系列及新能源变速箱EF系列为主。

青山变速器的汽车变速器产品以手动变速器为主，自动变速器的销售比例较低，同时其变速器产品以集团内部使用为

主。 目前， 青山变速器生产的自动变速器产品主要为DF515、DF727汽车自动变速器产品， 属于双离合器自动变速器

（DCT），其技术路线与标的公司的AT产品存在较大差异。 青山变速器生产的DF515适用于扭矩120-160N·m动力平台车

型，目前在长安部分车型应用；DF727适用于扭矩160-300N·m动力平台车型，目前在长安、奇瑞、东风等车型应用，主要技

术参数如下：

1、DF515

项目 内容

档位 5前进档

扭矩容量 ≤160N·m

重量 ≤65kg

速比范围 2.7～16

长度 359mm

2、DF727

项目 内容

档位 7前进档（1倒档）

扭矩容量 ≤270N·m（280）

重量 ≤90kg

速比范围 2.7～18.2

长度 396mm

（二）技术路线差异

液力自动变速器（AT）通过液力传动和行星齿轮组合的方式实现自动变速，一般由液力变矩器、行星齿轮机构、换档

执行机构、换档控制系统、换档操纵机构等装置构成。 其中，液力变矩器主要通过油液循环的方式产生不同动能，再将动能

利用发动机向自动变速器的输入轴传递，根据汽车行驶过程中的阻力变化，适时地对扭矩比和传动比进行改变。 行星齿轮

变速器属于现代车辆自动变速系统广泛应用的变速齿轮机构，其通过齿轮组运动保持动力传递，同时也可进行动力换挡。

AT具有操纵简单、换挡平顺、乘坐舒适性高等优点，同时也存在油耗相对较高、机构复杂等缺点。

双离合自动变速器（DCT）的结构基于手动变速器，其拥有两副离合器与两根输入轴相连，通过集成电子和液压元件

的机械电子模块实现换档和离合操作。 DCT用离合器代替了AT的液力变矩器，并拥有两副离合器，分别控制两组档位，因

此其具有传动效率高、换挡速度快等优点，同时也存在平顺性相对不足、产品使用寿命波动相对较大等缺点。

因此，AT和DCT在产品结构、技术特性、零部件构成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

（三）下游市场差异

1、东安汽发

2019年、2018年，东安汽发的自动变速器产品的主要市场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台，%

2019年度

序号 公司名称 数量 比例

1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16,030 48.90

2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6,971 21.27

3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5,808 17.72

4 汉腾汽车有限公司 3,776 11.52

合计 32,585 99.41

2018年度

序号 公司名称 数量 比例

1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5,469 81.78

2 汉腾汽车有限公司 7,290 16.81

合计 42,759 98.59

报告期内，东安汽发的自动变速器产品的下游应用车型主要为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的风行T5/T5L、海马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的海马8S、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T500/T600、汉腾汽车有限公司的汉腾X7/X5等。

2、青山变速器

2019年、2018年，青山变速器的自动变速器产品主要市场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台，%

2019年度

序号 公司名称 数量 比例

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63,864 71.67

2 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 13,079 14.68

3 奇瑞汽车河南有限公司 10,362 11.63

合计 87,305 97.98

2018年度

序号 公司名称 数量 比例

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8,924 72.20

2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3,436 27.80

合计 12,360 100.00

报告期内，前述两款DCT产品主要用于长安汽车的长安CS35/CS15；少量外销产品的下游应用车型为奇瑞汽车河南有

限公司的奇瑞X70/X90、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的CS85（其为代工长安汽车的产品）、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的

SX5/SX7等。

整体来看，东安汽发变速器产品中手动变速器销售比例较低，主要以自动变速器产品销售为主，青山变速器产品中自

动变速器销售比例较低，主要以手动变速器产品销售为主；东安汽发的自动变速器产品为AT路线，青山变速器的自动变速

器产品为DCT路线，二者在产品结构、技术特性、零部件构成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DCT与AT匹配车型的定位不同，DCT产

品以节油和动力性为主，AT产品以可靠性和平顺性为主，故二者在车型匹配上不存在冲突。 因此，青山变速器与东安汽发

之间不存在现实的同业竞争；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不存在现实的同业竞争情形。

二、进一步说明本次重组是否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完成后，东安汽发将变更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上市公司

与控股股东中国长安、实际控制人中国兵装下属企业长安汽车、青山变速器仍维持不存在现实的同业竞争情况；除此之外，

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综上，本次重组前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的变化。

公司已于《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对上述事项进行

补充披露。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本次重组前后，上市公司不

存在同业竞争情况的变化。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178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20-050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的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安动力”或“公司” ）于2020年9月21日披露了《哈尔滨东安汽车动

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报告书” ）等相关文件。 2020年9月30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出具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

函》（上证公函【2020】256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根据上述问询函的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相关事项进行

逐项落实和回复，对报告书进行了相应的修订、补充和完善，涉及的主要内容如下（本公告中的简称与报告书中的简称具

有相同的含义）：

1、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东安汽发董事会、股东大会表决权安排、标的公司关键岗位管理人员安排、标的公司

重大事项决策流程及决策机制情况，详见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十一、其他情况” 之“（七）本次交易前

后标的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关键岗位管理人员、重大事项决策流程的说明” 。

2、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具体构成及相应增值率情况、并结合成新率、下游市场需求及重置成本，

详见报告书“第五节 标的资产股权评估情况”之“二、标的资产具体评估情况”之“（三）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及说明” 。

3、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机器设备具体构成、相应使用年限、对应下游市场需求、更新改造成本、目前产能利用率情况，

详见报告书“第五节 标的资产股权评估情况”之“二、标的资产具体评估情况”之“（三）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及说明” 。

4、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9项2019年专利处于年费滞纳金状态的具体原因、相关年费、滞纳金金额，详见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五、主要资产权属情况、主要负债、或有负债情况”之“（三）注册商标、专利等情况” 。

5、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作价与对应股权估值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详见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

“十一、其他情况”之“（八）本次交易价格与对应股权估值差异的说明” 。

6、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与中国长安下属企业关联销售及采购的具体情况，详见报告书“第十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

易”之“二、关联交易”之“（三）本次交易标的报告期的关联交易情况” 。

7、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报告期内毛利率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详见报告书“第八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交易

标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分析”之“（五）盈利能力分析” 。

8、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对中国长安下属企业存在重大依赖，以及对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详见报告书“第四节交易标

的基本情况”之“七、主营业务情况”之“（六）主要产品的销售情况”和“重大风险提示”之“五、标的公司的相关风险” 之

“（十二）重大客户依赖风险” 。

9、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详见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十一、其他情况” 之

“（九）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10、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在具体产品、市场、技术方面的业务协同性，详见报告书“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之“七、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之“（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

11、补充披露了每股收益下滑风险及应对措施，详见“重大风险提示”之“四、每股收益下滑风险” 。

12、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报告期内业绩下滑的原因、以及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利润变动趋势相反的原因及合

理性，详见“第八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交易标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分析” 之“（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

营业利润变动趋势相反的原因及合理性” 。

13、补充披露了《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商标许可、技术许可合同的主要内容以及相关许可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

响，详见“第六节本次交易合同”之“一、《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十）合同内相关协议说明” 。

14、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相关非金融机构存款的形成原因及合理性，关联资金存款履行程序情况，存放财务公司存款

的利率及期限情况，以及相关存款是否存在支取受限、潜在限制性用途或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详见“第十节同业竞

争和关联交易”之“二、关联交易”之“（三）本次交易标的报告期的关联交易情况” 。

15、补充披露了若《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未能生效相关分红款项后续支付安排的说明，详见“第六节本次交易合

同”之“一、《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十一）后续分红说明” 。

16、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与青山变速器的同业竞争情况，详见“第十节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之“一、同业竞争” 之

“（一）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同业竞争情况” 。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